
新竹市114學年度中輟生預防追蹤與復學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中輟資源中心學校辦理探索體驗活動 

一、 依據：新竹市政府114年1月3日府教學字第1130214169號函辦理。 

二、 目的： 

(一) 增進教師與輔導人員之實務經驗，培養運用體驗活動帶領學生進行自我 

探索，並激發其復學動機之能力。 

(二) 強化團隊合作與溝通技巧，培育引導中輟生參與團體活動之實務能力， 

作為後續輔導工作的應用基礎。  

    (三) 深化中輟復學輔導策略之實踐與反思，促進參與者將體驗式學習轉化為 

        具體輔導策略，以提升陪伴與輔導之成效。 

三、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 

(三) 承辦單位：新竹市香山區虎林國民小學。 

四、 辦理日期：114年12月2日（星期二）。 

五、 辦理地點：新竹縣新埔鎮風之谷攀樹暨野外求生訓練中心。 

六、 參加對象：本市各校中輟業務承辦人、輔導教師或專業輔導人員，各校薦派

一名，共20人，依報名順序錄取。 

七、 報名 

(一)請於114年10月31日(五)前逕上教師研習護照報名。 

(二) 報名截止後，由虎林國小發公務簽收通知錄取人員(20人)，並請錄取

人員填寫報名表(隨文附上 google表單報名) 。 

(三)請錄取人員務必全程參與「風之谷攀樹暨野外求生戶外體驗活動」，如有

特殊理由無法參加，請於114年11月5日（星期三）前通知承辦窗口：虎林

國小何主任，電話：5381820轉861，以利後續安排遞補人員。 



八、 研習課程表/活動內容/注意事項： 

行程時間 參訪體驗內容 

8:00 虎林國小集合出發 

9：00 風之谷攀樹場報到(新埔) 

9：10-10：00 
環境介紹、安全講解、攀樹示範、安全著裝及器材正確使

用 

10：00-11：00 分組開始進行攀樹活動 

11：00-12:00 撿木柴、練習生火 

12：00-13:00 中餐 

13：00-14:00 射箭教學 

14：00-15:00 攀樹 

15：00-15:30 樹床架設 

15：30- 反思回饋、歡樂賦歸 

九、 活動經費：辦理本項活動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專款補助。 

十、 其他： 

(一) 注意事項 : 

(1)請穿著休閒服裝(長褲尤佳)、運動鞋或登山鞋(勿穿著涼鞋)。 

(2)請自備碗 /筷、雨衣雨具、防蚊液、一套備用衣服…等。 

(3)若有吃素者，請提早通知承辦窗口。(虎林國小輔導室何主任，

5381820轉861) 

(二) 全程參與核發8小時研習時數。 

(三) 公假：參加研習及工作人員依規核予公假登記。 

(四) 獎勵：辦理本項計畫績優人員，依本市教育專業人員獎勵標準規定辦

理敘獎。 

十一、 本計畫由新竹市政府陳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奉核定後實施。 


